采购需求

说明：

1.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本竞争性磋商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

（2）服务项目中包含货物的，根据《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和《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的规定，采购需求中的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内标注“★”的，供应商必须在响应文件中提供所竞标产品有效期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否则响应文件按无效处理。如本项目包含的配套货物属于品目清单内非标注“★”的产品时，应优先采购，具体详见“第四章 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

2.“实质性要求”是指磋商文件中已经指明不满足则响应文件按无效响应处理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的条款，或者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

3.服务项目中伴随货物的，采购需求中出现的品牌、型号或者生产供应商仅起参考作用，不属于指定品牌、型号或者生产供应商的情形。供应商可参照或者选用其他相当的品牌、型号或者生产供应商替代。
4. 如竞标产品存在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行为的，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5.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名称：分标1、分标2：商务服务业。
分标1：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及单位
	▲项目要求及技术需求

	1
	高铁站LED大屏宣传服务
	2块
	1.媒体位置：南宁东站候车大厅巨幕LED大屏。
2.规格：29M×5M（5376px×928px）。

3.播放频率：15s/150次/天。

4.宣传周期：6个月，分时段执行。

5.根据宣传节点进行分次投放，每次投放不少15天。

6.服务要求涵盖：

（1）负责完成宣传服务的策划和执行工作；

（2）负责宣传服务方案的组织、实施、监控的全流程；供应商须承诺宣传推广期间，由供应商做好制作推广的管理和监播工作，确保其完整和效果良好。采购人在服务期间将不定期对宣传推广情况进行抽检，投标人须承诺予以全力配合。

（3） 负责宣传服务的推进执行，细化工作各流程，与各部门协调沟通，保证宣传服务按计划进行；

（4）负责整体宣传服务设计，出具平面设计图、视频动画，并配合进行修改调整；

（5）负责宣传服务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及反馈；

（6）配合编制汇报文件，整理文字报告、设计效果图、现场照片等文件作为交付成果验收；

（7）要求配备项目的项目组人员，投入人员需包含项目经理及专项成员专职服务于本项目。

	▲商务条款要求

	报价要求
	本项目磋商报价须为人民币报价，包含服务交付成果、设计、组织、策划、调研、技术指导等类似服务内容的全部费用。对于本文件中明确列明必须报价的货物或服务，供应商应分别报价。对于本文件中未列明，而供应商认为必需的费用也需列入总报价。在合同实施时，采购人将不予支付成交供应商没有列入的项目费用，并认为此项目的费用已包括在响应总报价中。

	宣传周期
	6个月，分时段执行。

	项目实施
地点
	南宁东站候车大厅。

	验收标准
	（1）在项目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进行验收，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2）采购标的验收标准：验收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报价时应考虑相关费用。
（3）成交供应商应在每期广告上刊3个工作日内，提供媒体广告的现场照片作为广告上刊依据。

（4）成交供应商应在每次投放广告内容主题结束后10个自然日内提交该次广告发布总结报告，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广告投放数量完成率、信息发布按时完成率、广告投放评估等。同时在服务期内首次上画时须单独制作一条广告投放效果视频（不少于30s）供采购人宣传使用。

（5）在完成项目所有广告投放后的15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出具一份项目总结报告。

（6）采购人验收合格后，双方签订验收报告，作为本项目付款条件。未通过验收的，视为中标人违约，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按照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标准支付违约金，成交供应商还应当按照采购人要求实施整改后再次申请验收。

	服务标准、期限、效率
	1.成交供应商在服务期内应当为采购人提供以下服务：
（1）电话咨询
成交供应商应当为采购人提供服务援助电话，解答采购人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及时为采购人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2）现场响应
服务期间采购人提出问题后能成交供应商迅速响应，成交供应商技术人员应在4小时内到达现场主动解决问题。

	付款方式
	合同款分三期支付完成。合同生效后30天内支付合同金额的30%，完成投放进度80%并经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金额的50%，服务完成并经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款20%。在采购人每次付款前，成交供应商需提供对应款项金额的合法合规发票给采购人。

	其他要求
	1.供应商应保证针对本项目的服务（或货物）所涉及到的知识产权和所提供的相关技术资料是合法取得，并享有完整的知识产权，不会因为采购人的使用而被责令停止使用、追偿或要求赔偿损失，如出现此情况，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均由供应商承担。
2.成交供应商有义务随时向采购单位解释所有成果内容。

3.成交供应商须承诺项目期间如出现项目人员人身、财产安全事故、损失等由成交供应商全部负责，采购人不负任何责任。

4.成交供应商须承诺加强参与本项目人员的遵纪守法、廉洁自律教育和监督，对项目人员在项目期间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并对采购人利益造成的侵害的，成交供应商应承担相应经济和法律责任。


分标2：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及单位
	▲项目要求及技术需求

	1
	电梯框架宣传服务
	1500块
	1.媒体位置：广西区内不少于10个地市。必须涵盖南宁、桂林、柳州、玉林、贵港、钦州、北海、百色等重点城市中心城区。重点选择成熟住宅区及商业综合体、写字楼等，确保人流量大且目标人群匹配。楼宇层高不少于20层，户数不少于80户，楼宇选择要求入住率不低于80%。

2.形式：社区电梯框架。

3.宣传周期：合同签订后一年内按采购人要求分时段投放，每块需要投放满12周。

4.单幅广告面积约：600mm×450mm。

5.含首次上画费用和2次换画费用。

6.投放内容由采购人提供，由成交供应商对尺寸、色彩风格进行调整，调整后经采购人确认后方可投放。

7.其它要求：

（1）成交供应商在合同签订后每次投放前按采购人需求编制投放方案（含投放的媒体、位置、数量、时段等），并经采购人确认后方可开展投放，否则造成的后果，成交供应商自行负责。

（2）在成交后至正式投放前，如采购人要求对投放方案进行修改或调整，成交供应商必须积极配合执行。

（3）人员要求：供应商为本项目投入的人员不少于2人。

8.服务要求涵盖：

（1）负责完成宣传服务的策划和执行工作；

（2）负责宣传服务方案的组织、实施、监控的全流程；

（3） 负责宣传服务的推进执行，细化工作各流程，与各部门协调沟通，保证宣传服务按计划进行；

（4）负责整体宣传服务设计，出具平面设计图，并配合进行修改调整；

（5）负责宣传服务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及反馈；

（6）配合编制汇报文件，整理文字报告、设计效果图、现场照片等文件作为交付成果验收；

（7）要求配备项目的项目组人员，投入人员需包含项目经理及专项成员专职服务于本项目。

	商务条款要求

	报价要求
	本项目磋商报价须为人民币报价，包含服务交付成果、设计、组织、策划、调研、技术指导等类似服务内容的全部费用。对于本文件中明确列明必须报价的货物或服务，供应商应分别报价。对于本文件中未列明，而供应商认为必需的费用也需列入总报价。在合同实施时，采购人将不予支付成交供应商没有列入的项目费用，并认为此项目的费用已包括在响应总报价中。

	宣传周期
	12周，分时段执行。

	项目实施地点
	广西区内不少于10个地市。必须涵盖南宁、桂林、柳州、玉林、贵港、钦州、北海、百色等重点城市中心城区。

	验收标准
	（1）在项目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进行验收，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2）采购标的验收标准：验收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报价时应考虑相关费用。

	服务标准、期限、效率
	1.成交供应商在服务期内应当为采购人提供以下服务：
（1）电话咨询
成交供应商应当为采购人提供服务援助电话，解答采购人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及时为采购人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2）现场响应
服务期间采购人提出问题后能成交供应商迅速响应，成交供应商技术人员应在4小时内到达现场主动解决问题。

	付款方式
	合同款分三期支付完成。合同生效后30天内支付合同金额的30%，完成投放进度80%并经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金额的50%，服务完成并经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款20%。在采购人每次付款前，成交供应商需提供对应款项金额的合法合规发票给采购人。

	其他要求
	1.供应商应保证针对本项目的服务（或货物）所涉及到的知识产权和所提供的相关技术资料是合法取得，并享有完整的知识产权，不会因为采购人的使用而被责令停止使用、追偿或要求赔偿损失，如出现此情况，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均由供应商承担。
2.成交供应商有义务随时向采购单位解释所有成果内容。

3.成交供应商须承诺项目期间如出现项目人员人身、财产安全事故、损失等由成交供应商全部负责，采购人不负任何责任。

4.成交供应商须承诺加强参与本项目人员的遵纪守法、廉洁自律教育和监督，对项目人员在项目期间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并对采购人利益造成的侵害的，成交供应商应承担相应经济和法律责任。


